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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规约有关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的第七部分的草案是作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筹备委员合八月合议的工作交件而编制的。草案的内容不一定反映南非和莱索托的

政府的观点 o 本草案的目的是协助在八月会议上讨论有关法院和国家司法当局之间

的合作问题。

本草案是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七部分以及经增订的锡拉库扎规约草

案的相应条款编制的。此外，各代表团在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

提交的具体草案，都已纳入本文件 o 除在脚垃里捷及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和锡

拉库扎规约草案以及承认第28和29条的草案是加拿大提出的外，没有再提到具体代

表团所作的贡献。南非和莱索托的代表团在编制本文件时也得到其他代表团的帮

助 o

对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案文增添的所有内容都在下面划线。对于某些条

款，也指出备选案文。如条款的措辞仍需特别审议，这些措辞将用方括号括住。

南非和莱索托的代表团现将这份工作文件提交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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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款草案和解释性说明

第七部分 国际合作和司法〔相互户协助

第一-条

合作义务和一般规定2

1. 缔约国应根据本部分的条款同本法院合作调查和起诉本规约下的罪行。除本部

分有明确规定外，一固不可拒绝合作请求。

2. 1合作请求可由本法院(或检察官}提出，并应通过外交渠道传送，除非本法院和

被请求国商定用另一种方式传送此项肯臣垄豆J3

3. 如国家对本法院{或检察官}的请求不予合作，妨碍本法院履行本规约所规定的

职责，本法院得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本法院对本规约缔约固和非

缔约国都能行使其管辖权。

1 不是所有的协助都由司法当局提供。"相互换助"正在发展成为艺术术语，也

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整个案文里都放在"司法"后面并用方括号括住。----2 本款反映出需要一般地说明国家同本法院合作的义务以及有关事项 D

3 另一办法是规定"与本部分所述的请求有关的联系应在书记官长或根据第26

条采取行动的检察官同每一个缔约因为此目的指定的国家当局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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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法院得要求任何不JE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在友好礼让的基础上，根量工堕挂

别安排或通过同该国达成的协议，提供本部分所规定的协助 o 4、 8

5. (除非另有规定，合作请求应以被请求国的正式语文作成。)

6. 本规约缔约国应通知书记'曹长有关舍作和司法{相互}协助的请求根据其法律需

要遵守的任何条件，以及这些法律的任何修正案。

第 51 条

合作和司法〔相互)憾助e

1. 在根据本规约进行的任何调查和诉讼中， (缔约国应向本法院提供尽可能广泛的

司法{相互〕协助方面的措施)或者{缔约国有义务)向法院提供协助) 0 "7.8 

4 见喝拉库扎草案第56条。这一条比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第56条更可取，后者以

不是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的权利的形式制定同一原蹈。看来制定这项原则的较正确

做法是使本法院有权请求合作，而不事先决定提请求目的反应。

s 这可以成为单独一条的内容。还应考虑是否应增捧一款，规定本法院应有权对

被请求合作的国家提出的任何反请求作出反应。

e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将一方面有关互相协助的条款和另一方面有关逮捕和交

出的条款合在一起。在本案文内，这两个方面分为两个不坷的条款，分别是第51条和

第53条。每一条款载列自已的与合作义务和拒绝请求的理由有关的各项规定。

7 本法院的成功取决于与各国对悔助请求的合作有关的各项规定的效力。在这

方面，应考虑规定各国有明确的义务给予合作，再不是较模糊的规定，让各国斟酌决

定是否给予合作 o 赞成前一备选办法的论据是，一项严格和绝对的义务，使接受本法

院管辖权的缔约国无斟酌决定权，对于互补原割极为重要，且能增强这项原则。可考

虑制定对一项罪行具有优先管辖权的国家捷出的请求所适用的同样严格的原则。

8 另一备选办法是以对等原到来表达这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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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记官长或检察官(在根据第26条履行其职务时)产可以就属第20条范围的一

项罪行，根据第51条"向任何缔约国提出对下列各项u给予合作和司法(相互)协

助的请求z

a. 查证某人的身份和查找某人的下落或查找物品 s

b. 录取证官和提供证据s

或者

采集和提供{证吉或其他}证据和录取当事人的陈述12

C. 送达文件z

d. 在被拘留的人同意下将他们峰时移送，以便向本法院提供证言或其他梅助s

9 见第26(2)(e) 条，该条授权检察官寻求各国或联合国的协助。第26条提及起诉

前请求。起诉后检察官提出的请求也可加以规定。

1.0 见本文件第52条下的脚注 o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7条的基本内容如果

插入为第也条，使它们向这些协助规定靠近一些，那么这项参照就变为"第52条 "o

工1. (j) 项巳包括一切，使"包括但不限于"等字成为不必要。

U 本款可载列的其他方面有"包括政府有关提供证据的记录"以及陈述"是否

在宣誓下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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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之二.协助{提供/移送}未被拘留的其他人，以便向本法院提供证言或其他协助185

e. 进行现场调查和勘验MS

f. 允许本法院在其领域内开庭，以便取证或进行本法院受理的一项诉讼s

g. 进行搜查和扣押"，

h. 提供有关记录和文件的原件和核对无误的副本B

i. 采取法律允许的行动以防止证人受到伤害或惘吓或者防止证据被销毁ma 或者

j. 法院可能需要的{被请求国法律不禁止的1'7)任何其他协助"。

臼逮捕顽抗的证人并强力将他们移送本法院的问题给许多国家带来问题。可在

《法院规则，内作出规定，使本法院能接受被请求国以其他办法记录的证官，例如用

录象办法〈晃下文脚注26) 。另一办法是允许检察官/本法院在被请求国领域内录取

这类证人的证官，当然，条件是如果检察官录取证官，那么被告人也应先许盘问读证

人。

1. 见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第26(2)(c)条。有人指出这也是一项合作形式，可以

想象这项条靠草案范围够广，不仅检察官可加以利用，面且本法院也可如以利用。

15 本款是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2(1) (b)条的临时措施之一。

" 这些措施也是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内的峰时措施。

1'7如放在这里，这项条件可能只适用于 (j) 项，而不适用于本条规定的一切形式

的梅助。但是，目的是要消除各国对本款的无限定性可能感到的忧虑。

18 尽管本款规定了无限定性，还应当考虑是否仍有其他协助形式，需要予以具体

规定。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1e800c/



-

A/AC.249/L.5 
Chlneøe 
Page 8 

3. 对于与属下列范围的罪行有关的要求192

(a) 第20条 (a) 至 (d) 项，所有缔约国 s

(b) 第20条 (e) 项，已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应即对请求作出

反应，不得有不当拖延。

4. (缔约国)20得在收到根据第2款提出的请求后28天内，向书记长官(，或如这项请

求是检察官在调查阶段提出的，则向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本法院基于具

体理由撤销请求 o 在等待本法院对这项申请作出裁决之前，有关国家得推迟遵

从第3款，但应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确保在稍后阶段可提供椿助。 m

19 本款的最后措辞，以及整条的措辞，取决于哪些罪行最后被列入法院的管辖范

围 o 本草案反映了核心辱行属于法院固有的管辖范围这一情况。如果条约罪行一开

始就排除在外，并列入一项条款规定修正罪行清单，那么可考虑列入一项但书，连同

这类修改条款一起，规定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扩大管辖权的被请求国给予合作 o

2。 这里是指任何缔约国还是只指被请求国T

2:L 一项明确表示的忧虑是，本款可能使一些国家恶意地阻挠或推迟遵从协助请

求。有人指出，一国对另一国关于请求协助的决定提出异议不符合国家惯例。因此，

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范围内本款还有用处吗?有两种意见: (a) 本款提供拒绝请求的其

他理由，与本规约应详尽无遗地列举拒绝理由的意图正好相反s 以及 (b) 本款是必要

的。它使本法院和国家司法当局之间能够进行有用的互动，使后者〈鉴于互补原则〉

能更好地作出有根据的决定。

m…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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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固和本法院应将根据本条第1款提出的请求列为绝对优先，甚至优先于根

据本规约不具有第一管辖权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并将请求om

5. (a) 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被请求缔约国得拒绝全部或部分协助请求as

忖 除属第20条( a) 至 (d) 项范围的罪行外，它没有接受本法院对成为调查

或起诉对象的靠行的管辖权的B 或者

。(所请求的行动受被请求国的法律禁止的34)

草堂

(圈内法禁止被请求国的当局对就该国的类似罪行进行的调查或起诉

执行所请求的行动的) J 

臼 执行请求将会严重损害其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利益的mf

n 如果鉴于脚注20所述论据认为第一个备选嘉法不合适，可考虑这项备选办法，

它反映了对等和严格义务的办法。

23 筹备委员会普遍认为请求可能遭到拒绝的理由应在性盾上加以限制，并在本

规约中具体规定。在这方面，也可考虑列入一罪不二审，以及本法院在事实或法律上

的萌显错误，如果列入这类规定，也应列入时效。

34 本款不应先许根据国家法拒绝请求的理由增多。握绝的理由仍应限制在本规

约所载的那些理由。本款的目的是涵盖这样的情况，例如请求窃听电话商被请求国

的法律不允许这类行动。也可考虑以积极的措辞报订本款，例如"对协助请求的遵

从应持合被请求国的国家法 "0

2ð 本款的面有意诠是，对它的解释可能太宽以致最后对提供协助的义务产生相

反效果。在这方面，有人提议，如果证人以不想浩露政府机密为由拒不提供证据，则

规定本法院同有关国家接触以证实这项资料的地位。这样本法院就必绩遵守该国的

保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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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如果这项请求显然没有理由的) ;或者

Øi)(如果这项请求不符合本条的各项规定的。}

。) (除了经本法院裁定案件根据第蜀，条可以受理之外，被请求国如果认为执行

该项请求将合妨碍在被请求国或另一国内正在对同一事件进行的理辈革垄

诉. (或妨碍对该事件进行的可能导致无罪判决的全面调查或起诉) ，得推迟

或拒绝提供协助}

草堂

(在下述情况下，一国得拒绝全部戒部分协助请求z

付 如果执行该项请求会妨碍在该国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或诉讼z 或者

。 执行该项请求会与在其调查或起诉中向另一国提供棒助的义务相冲

窒0

(b.之二〉 如果本法院已宣布引起提出协助请求的案件可以受理，并且遇有下

列情况，不能依据。〉项付自或(b)项。目拒绝协助z

付 对于属。〉项付自范围的案件，其裁决考虑到在被请求国正在进行的调

查或诉讼s 或

。 对于属( b)项。自范围的案件，另一国是缔约国，而本法院的裁决考虑

到在该另一固进行的调查或诉讼。)

(c) 在拒绝椿助请求之前，被请求国应考虑所请求的协助是否可以在符合具体

条件下提供.或者该项协助可以在稍后或以另一方式提供280 如果本法院

或检察官接受在符合条件下提供的协助，它应遵守这些条件。

(d) 如果拒绝协助请求，被请求国应迅速将拒绝理由通知本法院或检察官。

2Ø 在这方面，可以设想证言可例如以电子手段记录并以此形式提供给法院。应

考虑是否必须列入具体条款，规定允许法院接受和考虑这类证官 o 见上文脚注13 0

.. 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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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非请求中所述调查和诉讼有需要，否则本法院应确保证据和资料的机密性。

7. 如经请求，本法院应对等地给予合作并27'向对根据本规约构成一项罪行的行为

进行调查的蜡约国提供援助。

注t 可考虑一项规定合作时限的条款。

第 m 条

峰时措施

垃z 鉴于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在第28和29条的规定内列入临时逮捕〈作

为起诉前逮捕和起诉后逮捕)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所载本条款可以删除捕。关

于保护证据和证人的临时措施可视为协助措施，并已列入第51条第(2)款内 o

如果这样，那么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关于请求的形式和内容的第57条可列于此，

成为第52条，使其与对之适用的第51条更加靠近。

2rT 有些人支持规定本法院也有对等义务向各国提供协助 o

28 但是，有人指出，其他措施，例如通过扣押护照立即剥夺自由等，也许的确存

在，因此，如果不能在第51(2)忖条的包含一切规定内列入这些措施，也许应当保留本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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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条

将被告人或被定罪者"送交部本法院

1. 书记官长应将根据第28条或为执行对被定罪者的判刑发出的逮捕和交出被告人

或被定罪者的授权令传送给可能在其境内找到此人的任何国家，并应请求该国

合作逮捕和移送此人。 31

2. 在其境内找到被告人或被定罪者的被请求缔约国，aa 除了第8款和第9款所述情

况外，应立即采取步骤，将被定罪者逮捕和送交逮捕令中指定的当局，88 如遇下

列情况，则应将被告人逮捕，和送交本法院z

(a) 如果本案属第ro条(a) 至 (d) 项 ((a) 项或第z3条第(1)款〕的范围，"或者

(b) 如果被请求国已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的管辖，

m 可以想象，被定罪者因某种原因可能仍逍遥法外。因此，也许有必要作出关于

逮捕此种被定罪者的规定。虽然本条涉及这方面问题，但有人曾指出，由第四条〈判

刑的执行〉论述这方面问题也许更为合适。

.ao本条将需要特别考虑互补原则，并可能需要具体起草，以加强这一原则。

3:L 见国际法委员会草案和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4) 款。

s:a 由于可能会同时向一个以上的国家发出请求，在其境内找到此人的国家应逮

捕并交出此人。除阐明这一明显事实以外，本案文与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2)款基

本一致。见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白条第(2) 款。

3s 可以想象，被定罪的逃犯应送交被指定为管理国的国家当局。授权令中将对

此作出规定。

~ 如果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对核心罪行的管辖权，第一选择将适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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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请求缔约国如果是第2O(e) 条所述条约的捧约国井已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应

将被告人送交本法院列为优先于由其他国家提出的引渡请求。

或者

(3. 如果被请求国又收到另一囡要增该人的请求，不论基于同法院要求交出该人所

根据的同一罪行或另一罪行，被请求固有关当局应确定将该人送交本法院，还是

将其引渡到该国。 被请求国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包括但不限

于z

(a) 该引渡请求是否根据某一条约提出 s

(b) 如果罪行不同，则该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F

(c) 请求引攘的国家的利益，酌情包括壤罪行是否在其领域内犯下和罪行被害

人的国籍，

(d) 本法院和请求引渡的国家之间以后交出或引渡的可能性自

(e) 牧到请求的时间先后次序 o

3之二、然而，如果请求引攘的国家是缔约国，同时本法院已作出关于此案可受理的

裁决，而且其裁决巳考虑到在上述国家导致提出引渡请求的诉讼程序，被请求国

就不得遵从另一国家就同一罪行提出引渡同一人的请求， 而拒绝接受根据本条

提出的交出请求。}

4. 对于适用第a>条(e) 项的罪行，被请求缔约国如也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但是没

有接受本法院对该罪行的管辖权，假如决定不将被告人送交本法院，应迅速采取

一切必要步霉，将被告人引撞到巳请求引攘的国家，或者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

进行起诉。3ð

3ð 见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4) 款和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53条第 (2)款(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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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被请求缔约国应{哮虑是否能够)捕按照其法律程序采取步

碟，逮捕被告人并移送本法院，或者{是否应该〕采取步骤，将被告人引渡给一个

请求引渡的国家，或者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a:7

5之二、 被请求缔约国不得以下列理由拒绝接受交出请求z

一、被通缉的人是被请求国国民，

二、被通缉的人的罪行是政治罪行或军事罪行{或与这种罪行有关的罪行) 0 s8 

或者

6. 在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管辖权的缔绚国之间，将被告人送交本法院，就是遵从

了任何条约中要求引渡涉嫌人或者将案件提交被请求国主管当局进行起诉的规

定。

7. 已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将根据第1款提出的请求列

为优先于由其他国家提出的事i渡请求。s9

aø 在这方面应有斟酌决定权吗?如果没有，本款方括号中用语可以删除。

w 见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53条第 (2)款 (c) 项和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4) 款。

38 由于对相互协助以及对逮捕和交出分别作了规定，因此本条需要插入一项关

于可能拒绝接受逮捕和交出的请求的理由的规定。

3Ø 见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σ〉款和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53条第(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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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被害人或被定罪者处于其羁押或管制之下，并且正在由于一项严重罪行而

受到起诉，或者正在执行{一个/本)<&0法院对一项罪行判处的刑罚，被请求41缔

约国可以推迟遵从根据第2至4款提出的请求。读缔约国应在接到请求后 (28天)

内，将推迟的理由通知书记官长。在这种情况下p 该国

(a) 可以同意临时交出被告人来接受根据本规约进行审判 F 或者

。〉 应在起详结束或撤销后，或者在服刑期满后，遵从根据第2款至第4款提出的

请求。 42

9. (搜请求〕缔约国可以在接到根据第1款提出的请求后 (28天)内，向书记官长提出

书面申请，详细说明理由，包括第35条和第42条捷及的理由，请本法院摘置该项

请求，在本法院对申请作出决定之间，该国可以推迟遵从第2至第4款的规定，但

应采取任何必要的临时措施，确保被告人或被定罪者继接处于其羁押或控制之

下。 43

10. 在被请求国的法捧尤许范围内，并且不损害第三方的权利，假如准予按本法院椒

确定的条件交出，即使不能按本法院拟确定的条件交出，在被请求国发现自所指

控的罪行商所获取的一切财产或可能要求作为证据的一切财产，如经请求，应传

送给本法院。"

<&0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8) 款在此处有一错误，要么用"一个"，要么用

"本"，取决于所指的是任何法院，还是具体指国际刑事法院。

咀 嚼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8) 款。如果此处保留"被请求"，则应在下一款开头

也加上这几个字，以便统一。然西，由于这两款中都具体提到"请求"加上这几个

字会显得多余，因此可予以删睐。

4.2 见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8) 款。

43 见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53条第 (6) 款和锡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9) 款。

" 错拉库扎草案第53条第 (10)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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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a〉缔约国应批准另一国家通过其领域运送交出给本法院的人。除非另有协

议，本法院的过境请求应通过外交渠道转递。过境请求书中应说明所运

送的人的特征，并简述案件事实。过境的人在过境期间应受羁押。

(b) 如果使用空中交通，而且来安排在过境国的领域降落，则无需申请批准。

如果在过境国领域进行事先未安排的降落，则需按(a) 项规定提出过境请

求。只要在事先未安排的降落发生后96小时内收到请求，过境国就应拘留

被运送的人，直至收到过境请求和过境实行为止。

第 54 条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注z 由于插入第53条第(4) 款，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4条就不再有必要。锡拉

库扎草案拟议的第54条〈司法协助〉的各项规定已被纳入第51条，因此无需合并为单

独一条。

第 55 条

特定规则

1. 按照第53条送交本法院的人，不得以交出该人时所根据的罪名以外的任何罪行

受到起诉、判刑或拘留。"

46 现已确定需要有一个过渡条款。

-&e 见国际法委员会草案和锡拉库扎草案第55条第 (1) 款。此处用语根据锡拉库

扎草案较全面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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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本部分提供证据的国家得要求这些证握不得用于提供读证据的目的以外任

何其他目的，除非为了按照第41条第2款维护被告人的权利商有此必要。 ..7

3. 本法院可以请求有关的国家基于在请求中详细说明的理由和目的，放弃第1款或

第2款的规定对于属第1款范圈的案件，该项请求应另附逮捕今和被告人对罪行

所作任何陈述的法律记录。"

第 56 条

与本规约非蜻约国的合作

注z 本条巳作为第4项插入第一部分第一条草案，商没有必要单独作为一条列入 o

第 57 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ω

1. 本部分所述的各种请求应zso

.. 7 筹备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第55条第 (2) 款所载的限制规则表示大体满

意。所椒议的措辞反映了错拉库扎草案第55条第α〉款的措辞。

....蟠拉库扎草案第55条第 (3) 款。筹备委员会强调，此规则的倒外应以有关国家

的明确表示的同意或放弃为依据。

-48有人提议删除第52条，以便把以前作为"革时措施"处理的事项可以在第28

条和第29条中作为起诉前和起诉后的逮捕处理。这样可把这一条插入为第白条。如

果这样做，也许有必要让作为第52条插入的条款处理相互恪助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那就需要在第53条后面单被加上一条，处理关于逮播和交出当事人的请求的形式和

内容。

ðO 锡拉库扎草案第51条第 (1) 款，详细阐述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第57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筹备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大体满意，但指出第57条第 (3) 款

和第 (4) 款可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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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能传送书面记录的任何媒介提出(但是一项请

求应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证实);

(b) 根据情况载列下列内容z

付 关于该项请求的目的和所寻求协助的简要陈述，包括提出请求的法律

根据(和理由h

。 在请求中载有关于当事人的资料，要足够详细，以便能够查证辩论，但

臼 关于该项请求所根据的{基本}事实的筒要说明自

制 关于该项请求所涉及的控告或罪名以及本法院的管辖权依据的资料，

@ 对于属第28条范围的案件，临时逮捕和交出被告人的书面授权令，

俯在关于被定罪者的请求中，载有关于存在逮捕受通缉的人的授权令或

对该人的有罪判决的说明，和关于该人为之被判有馨的一项或多项具

体罪行的叙述s酷和

创 同所寻求的协助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83和

(c) 在适当情况下和除非另有协议，只要切实可行，就应以被请求国的正式语文

把经适当核对无误的译本提供给该国 o " 

51 有人在筹备委员会上建议，"证人的身份和所在地点"也应列入这份清单。

这项规定似乎范围广泛，足以包括证人在内 o

52 如果本规约规定了关于被定罪者的请求，那么就可以考虑本条款。然而，也可

以辩称第〈七〉款范围很广，足以包括这种情况。

ð3 这项包括一切的条款取自在筹备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建议。

- 可以想象，提供这类译文会便利被请求国拟遵守的程序 o 本条款草案规定译

文可晚些时候递交。这可以避免紧急情况下发生廷误，因为立即用具体语文翻译要

花时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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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本部分所述请求的联系，应在书记官长或按照第26条行事的检察官和每个

蜡约国为此目的指定的国家当局间进行，阳和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通过国际刑事

警察组织进行。&e

3. 如果被请求缔约国认为所提供的费料不是，无法遵从该项请求，它得毫不拖延地

要求捷供补充材料。 wr

4. 如果请求书中载有足够的资料，满足管理方的有关法棒的要求，后者应尽快执行

这项请求，并把结果转告请求方。ðØ

55 蠕拉库扎规约草案第57条第1款增加了检察官在调查阶段提出请求的规定口

踵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7条第 (1) 敷仅提到"国家主管当局和书记长宫之

间"。筹备委员会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意见。提出的措辞只是一种包容各种意见的

折衷办法。

m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7条第 (2) 款，锡拉库扎规约草案第57条第1款第

(2) 项 o 在本草案中这项规定同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和喝拉库扎规约草案的第1

敦的规定相联系。

町蟠拉库扎规约草案第57条第 (2)款，它详细说明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

第57条第(4) 款。

m 以对等原则起草这项规定是为了使本法院在被请求协助一个国家时续遵守同

样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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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执行

第 58 条

一般规则

缔约国承诺履行本法院的判决m并在其领域内执行本法院的判刑。 eo

第 m 条缸

判刑的执行

1. (所有缔约国应通过接受Ø2被定罪者以协助本法院执行徒刑，从而成为管理国。

徒刑应在本法院从可能的管理国之中指定的一个国家里执行。为此，本法院应

向该指定国提供一份待执行的本法院的典决核正无误的副本。该指定国应迅速

通知本法院它是否接受这项请求。

m 锡拉库扎规约草案第58条中的"遵守"似乎比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8

条中的"承认"更可取。后者使人想起须有特别承认程序。

eo 有人在筹备委员会中表示，第58条不仅应规定"承认"判决，而且应规定执行

判刑。应当指出，这只不过说明一般规则 o 有人在筹备委员会上还建议，在本条中加

上"缔约国必须承认本法院的判决是其国家当局作出的判决"，同时对等地规定，本

法院应承认缔约国法院的判决 o

缸 锡拉库扎规约草案第59条的结构和措辞大部分用于本条〈和第1款的第一备选

案文) ，因为它反映了筹备委员会上提出的大部分意见。

62 "接受"可能使这项规定不产生有约束力的义务。应考虑换一个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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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应在本法院从向其表示愿意接受被定罪者的国家之中指定的一个国家执

行。

2. 如果没有根据第1款指定任何国家，则徒刑应在本法院正式所在地的东道国所

提供的监狱设施中执行。)

或者

1. (缔约国应根据书记长宫的指定，按照《法院规则》依分担负担规则制定的{地

域}标准执行本法院的判决。

2. 不应指定领土属地国或积极或消极国籍固执行。)

3. 执行判刑元绩已决犯的同意。

4. 徒刑应受本法院的监督并在执行时=

(a) 按照本法院的宣判s 和

。〉根据管理国适用的法律，

5. 同样的规定经必要更敌后适用于罚款和没收措施的执行 o 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应

交给本法院，本法院将根据第41条第4款的规定处理。

6. 只有本法院才有权对要求复核判决的任何申请作出裁定。管理国不得阻碍已决

祀提出任何这类申请。

1. 被管理国羁押的已决扭，不得以移交前实施的任何行为受到起诉或处罚，除非本

法院同意这种起诉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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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m 条

提前释放回

1. 管理国不得在本法院宣告的判刑期满之前释放犯人。

2. 只有本法院才有权裁定在判刑期满之前释放囚犯，并确定释放的条件和后果。

这项裁定应由五位法官组成的分庭作出 F 他们在作出裁定之前得考虑管理国或

任何其他有关方面的陈述。oc.

3. 囚犯得根据第2款向本法院提出要求裁定的申请。

4. 分庭在判处徒刑时，可以规定，要按照管理国关于提前释放的具体指定法律来服

刑。 该国以后遵照这些法律采取的行动，无需征求本法院同意，但是如果作出

任何可能对服刑条件或刑期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应至少提前45天通知本法院。 eð

63 这个措辞以锡拉库扎规约草案第60穿了为基础，它似乎比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

草案第60条设想的办法简单些。看来比较合适的是，本法院应是就赦免、假释和减

刑的事项作出裁定的当局。

m 如入最后的短语是明确表示可以就释放囚犯问题向本法院提出陈述。国际法

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60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特到明确地表示，在确定提前释放时可

以考虑管理国的相关提前释放条件。

m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00条第(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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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除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第52条黯除后

加拿大拟议的第28条和第29条的案文

第 28 条

逮捕

A/AC.249/L.5 
Chin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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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长会议可以在展开调查以后的任何时候，应检察官要求，为在起诉前逮捕涉嫌

人签发授权令，如果z

(a) 有一定的理由相信涉嫌人可能实施了属本法院管辖的罪行F 而且

(b)不在起诉前加以逮捕，涉嫌人就可能不会到庭接受审判。

2. (a) 检察官应向涉嫌人所在国送交授权令、并附上要求逮捕该涉嫌人的请求书

和一份说明书，说明基于什么理由认为涉嫌人可能实施了属本法院管辖的

罪行，而且检察官预期合在 (00) 天内提出起诉和作出起诉请求 e 逮捕请

求书应附有对被通缉人的描述，连同一切有助于辨认和查找该人的现有资

料。如果根据涉嫌人所在国的法律有此需要，检察官还应该提供一份简短

的案情摘要和说明基于什么理由认为需要在起诉前加以逮捕。

。)如果涉嫌人在起诉前被逮捕并随后对涉嫌人提出起诉，检察官应向拘留被

告人的国家送交一份起诉书副本，并附上要求把被告人交出给本法院审判

的请求书。在提出这项请求后，还应该提供拘留被告人的留家的法律可能

规定的其他进一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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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起诉前被逮捕的涉嫌人，如果检察官在(仰天)届满前决定不对该涉嫌

人提出起诉，或者院长会议决定不确认该项起诉，检察官应立即把这一事

实通知拘留国 o 86 

3. 假如未曾取得起诉前授权令，检察官在起诉获得确认以后，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尽快请院长会议签发逮捕被告人的授权令。院长会议应签发这种授权令，除

非它确信z

(a) 被告人将会自愿到庭接受审判g 或者

(b) 由于存在特殊情况，暂时无须发出授权令 o

3之二.检察官应向被告人所在国送交授权令，并附上要求逮捕该被告人并将其交出

给本法院审判的请求书 o 请求书应附有被通缉的人的描述，连同一切有助于

辫认和查找该人的现有的资料。在提出这项请求后，还应该提供被告人所在

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进一步材料。 67

66 有人担心，这项规定可能会对某些国家造成宪法问题，对于这些国家，将一个

人关押一段时间然后又不提出起诉是不可接受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加入一项

规定，作出某种保证，确保在请求逮捕后将提出起诉。

er7 本规定设想的仅是有关事实要素而不是有关法律要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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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拘留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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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牧到起诉前或起诉后授权令和要求逮捕涉嫌人的请求的国家，应立即依照本国

法律采取步骤按照本法院的授权令，或者根据本法晚的授权令和请求取得本国

的授权令，逮捕涉嫌人。

2. 逮捕的人应迅速被带到拘留国的一名司法官员面前，该司法官员应根据该国的

法律，确定该人是按照适当程序逮捕的，而且该人的权利得到了尊重。

3. 被逮捕的人可以向院长会议申请，请它裁定本法院签发的任何逮捕令或构留令

在本规约下是否合法。 如果院长会议裁定在该项逮捕或拘留在本规约下不合

法，应指令释放被告人，并可以判给补偿e

3之二.被逮捕的人应有权向拘留国的一名司法官员申请，请求在对其起诉或将其交

出给本法院前暂时予以释放。拘留国直确保把检察官对暂时释放的意见捷请读

司法官员注意 o

4. 被捕人应在候审或者等待保释期间，应羁押在逮捕国、审判地国或于必要时在

东道国的适当掬留处所。

4之二.对于起诉前被逮捕的人的案件，如果该人被捕后00天内没有牧到起诉书，或

者检察官通知拘留固不会提出起诉，应释放该人或解除其暂时释放所附的任何

条件。该人的释放应不排除如果后来提出起诉和发出授权令重新逮捕该人。

5之二. 交出给本法院的被告人可以向院长会议申请，请求在候审期间予以暂时释

放。院长会议如果确信被告人会到庭接受审判，可以有条件或无条件地释放被

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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